
研究場所運作管理系統
操作說明

網 址： https://safety.nchu.edu.tw/eshs
短網址： http://nchu.cc/9whdF



填寫此研究場所運作管理系統目的:
1. 負責人聯絡資訊

確認研究場所負責人之聯絡資訊，以確保正確之聯繫管道。

2. 人員基本資料

確認研究場所之工作者，以釐清研究場所受場所負責人指揮監督之工作者。
職安法工作者定義之人員，包含受雇從事工作者之勞工（例如勞務型之助
教/助理）、其他受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例如實習生、
見習生等學生）。（此部分資訊須定期更新）



填寫此研究場所運作管理系統目的:
3. 人員教育訓練資料

確認研究場所之所有工作者（例如學生、助理）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以確保場所負責人（例如指導老師）已依照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提供必要之安衛訓練，保障場所負責人與工
作者間之權益，符合法律規定。（此部分資訊依據第2項人員資料，通過
安衛教育訓練後，自動更新受訓證明）

4. 所屬場所基本資料

由研究場所負責人判別該研究場所之場所類別(第二或第三類)，若為第二
類則須認定所運作之潛在危害類別，例如: 機械、生物、物理、化學、輻
射等，若為第三類則屬一般辦公研究室。（此部分資訊須由研究場所負
責人認定）



填寫此研究場所運作管理系統目的:
5. 辨識特別危害健康作業

工作場所負責人應確保勞工之危害暴露低於標準值，對於從事特別危害健康
作業者，依作業內容施行特定項目健康檢查，保障場所負責人與工作者間之
權益，符合法律規定。（此部分資訊依據第4項所屬場所基本資料初步辨識出
具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後，再進一步辨識為何種特別危害健康作業類別）

6. 持有技術/資格證照狀況

為防止各類職業災害之危害發生，對於具有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操作人，透
過登錄本部份之【持有技術/資格證照狀況】時，得確實檢視是否具必須持有
技術/資格證照方可運作之相關行為，以確保場所負責人已依相關法令規範取
得相關運作、操作之技術/資格證照，保障場所負責人與工作者間之權益，符
合法律規定。（此部分資訊依據第2項人員資料，進一步提供相關技術/資格
證照之核可號碼，以資證明已具相關運作資格）



填寫此研究場所運作管理系統目的:
7. 檢視化學品危害參考

囿於各中央主管機關（勞動部、環保署、經濟部及教育部）對於化學品管理
日趨嚴謹，法令亦不時修正，透過此表介接場所負責人於本校化學品管理系
統中已登錄之化學品資訊，藉以提供系統已登錄所持有化學品之現行管制類
別辨識供參，場所負責人依循相關法令規範進行化學品管理，以確保化學品
運作場所之環境及人身安全。（本部份資訊僅為介接後提供分類參考並提供
相關現行法令供參，由本校化學品管理系統匯入資料，無需另行填寫）



環安中心首頁點選:
安全衛生組



下拉後點選:
研究場所運作管理系統



請點選登入系統



畫面拖曳至最下方
請勾選後按「我同意」



資料驗證碼:
老師的職員代號
密碼:老師的職員代號
輸入完畢後請點選「登入」
＊部分瀏覽器會自動填入
已記憶密碼，請自行輸入



請點選



請點選



請填寫

填寫完畢請按存檔



請點選D2人員基本資料後
再選增列負責人及所屬人員



老師本人也需填寫後
再增加其所屬人員

填寫完畢請按存檔



倘所屬人員資料錯誤或已離校，
請點選刪除



前面D2人員基本資料如填寫完成，點選到D3人員教育訓
練資料時就會有所填寫人員近三年來於校內曾接受環安中
心教育訓練資料

如果人員有另外接受
其他相關職安衛教育
訓練，可點選「增列

人員練資料」



填寫完畢請按存檔

可以自行增加填寫人員有接受
之相關教育訓練資訊



可點選
「增列所屬場所」



此處如勾選「屬
特別危害健康作
業場所」將須在
D5處另外再填寫

更詳細之資料

填寫完畢請按存檔



在D4如果有填寫場所時在健康危害辨識欄位，勾選「屬特
別危害健康作業場所」，就需再填寫相關詳細資料



人員如果有環安衛法
定相關證照，請點選
「增列人員持有證照」



填寫完畢請按存檔



D7持有化學品危害參考其資料帶入來源為本校GHS化
學 品 管 理 系 統 ， 請 自 行 於 化 學 品 管 理 系 統
(http://ghs.nchu.edu.tw)登錄所轄化學品資訊



可下載電子檔留存備查


